
新北市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公開標租案 

資格審查表 

投標人名稱  
審查結果

意 見 欄 

負責人姓名  □合格 

□不合格 
聯絡地址及

電話 

電話: 

地址:□□□□□ 

檢 查 項 目 欄 確  認 
說明： 

1.投標人資

格證明文

件（影本） 

A：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；若為法人應檢

具登記證明文件及代表人資格證明文件(須為

依法登記有案之公司且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

一千萬元以上，且營業項目登記需有乙級以上

電器承裝業（E601010）或能源技術服務業

（ IG03010）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業

（D101060）至少包含一項。) 

□已檢附 

B：納稅證明文件 □已檢附 

C：信用證明文件 □已檢附 

D：擁有正式躉售再生能源電能予台灣電力股

份有限公司或國外持有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

實績累積需達○○○○瓩以上相關證明文件。 

□已檢附 

2.切結書 □已檢附 

3.代理人授權書 
□已檢附  

□無授權者免附 

4.押標金票據 □已檢附 

5.投標單 □已檢附 

6.租賃計畫書一式 10份 □已檢附 

7.押標金轉作履約保證金同意書(無轉作者免附) 
□已檢附 

□無轉作者免附 

8.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
□已檢附 

投 標 人 印 章 負 責 人 印 章 
審 查 人 員 簽 名 

( 本 欄 投 標 人 免 填 ) 

   



備註：投標人應提出之資格證明文件，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，以影本為原則，但本機關於必要時

得通知投標人限期提出正本以供查驗，查驗結果如與正本不符，係偽造或變造者，機關於開標前發

現者，其所投之標應不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現者，應不決標予該廠商；決標後發現得標廠商於決標

前有前揭情形者，應撤銷決標。但撤銷決標反不符公共利益，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，不在此限。另

機關撤銷決標者，契約視為自始無效，並準用解除契約或終止契約之規定。 


